
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
2020 年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做好我院 2020 年专业技术岗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工作，根据《南

通大学岗位聘用工作实施办法》（通大人〔2019〕6 号）及《南通大

学专业技术三级及以下岗位新增聘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通大人〔2020〕

5 号）等学校相关通知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2019 年底现有专业技术岗位情况（含总量及各级岗位

结构比例）

2019 年底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专业技术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

专业技术岗位 数量（人） 结构比例（%） 备注

四级 10 16.67

五级 4 6.67

六级 5 8.33

七级 10 16.67

八级 10 16.67

九级 7 11.67

十级 14 23.33

合计 60

二、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一级岗

位具体申报条件

凡我院在岗专业技术人员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

德，近三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及以上（教师岗新增聘用还须近三年均



圆满完成学校和学院下达的教学任务、教学质量考核达到良好及以上；

来校工作不满三年的，自来校工作之日算起；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未

达合格、年度教学质量考核未达到良好及以上的，从任现职年限中扣

除），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能力及身体条件，任现职以来业绩达到相

应条件，可申报相应专业技术岗位。同时，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。

1.教师五级岗位申报基本条件

教师专业技术五级岗位申请人应具有副教授（含科学研究系列，

下同）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学术道德和合作精

神以及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业务能力，能够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，完成

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，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副教授岗位任职满 10年，履行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具

备附件 3中所列的 1 项条件；

（2）在副教授岗位任职满 6 年，履行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具

备附件 3中所列的 2 项条件；

（3）在副教授岗位任职满 3 年，履行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具

备附件 3中所列的 3 项条件；

2.教师六级岗位申报基本条件

教师专业技术六级岗位申请人应具有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

良好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以及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业

务能力，能够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，完成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，且满

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副教授岗位任职满 6 年，履行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具

备附件 3中所列的 1 项条件；

（2）在副教授岗位任职满 3年，履行较为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

具备附件 3中所列的 2项条件；

（3）在副教授岗位任职满 1年，履行较为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



具备附件 3中所列的 3项条件。

3.教师八级岗位申报基本条件

教师专业技术八级岗位申请人应具有讲师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良

好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以及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业务

能力，能够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，完成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，且满足

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8 年，教学科研任务饱满，教学效果良

好。具备附件 4中所列的 1 项条件；

（2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6 年，教学科研任务饱满，教学效果良

好。具备附件 4中所列的 2 项条件；

（3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3 年，履行较为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

具备附件 4中所列的 3项条件。

4.教师九级岗位申报基本条件

教师专业技术九级岗位申请人应具有讲师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良

好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以及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业务

能力，能够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，完成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，且满足

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8 年，教学科研任务饱满，教学效果良

好；

（2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6 年，教学科研任务饱满，教学效果良

好。具备附件 4中所列的 1 项条件；

（3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3 年，履行较为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

具备附件 4中所列的 2项条件；

（4）在讲师岗位任职满 1 年，履行较为重要的教学科研职责。

具备附件 4中所列的 3项条件。



5.教师十一级岗位申报基本条件

教师专业技术十一级岗位申请人应具有助教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

良好的思想政治表现、学术道德和合作精神以及与本岗位相适应的业

务能力，能够履行规定的岗位职责，在助教岗位任职满 3 年，教学科

研任务饱满，教学效果良好。具备附件 4 中所列的 1项条件。

三、其它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岗位具体申报条

件

（一）高级实验师岗位申报条件

A.副高五级岗位聘用条件

1．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10年以上，具有本学科系统而坚实

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知识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；具有较强的实

验教学或科研实验能力，教学或科研实绩突出，教书育人；具有指导

下级实验技术人员的能力。

2．主持校级及以上科研（教改）项目 1 项以上；

3．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校规定的三级及以上学术期刊发

表论文 2篇。

B.副高六级申报条件

1．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6 年，具有本学科系统而坚实的理

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知识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；具有较强的实验教

学或科研实验能力，教学或科研实绩突出，教书育人；具有指导下级

实验技术人员的能力。

2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主持校级及以上科研（教改）项目 1项以上；

（2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学校规定的三级及以上学术期刊

发表论文 1篇。



（二）实验师岗位申报条件

A.中级八级岗位聘用条件

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 8年，专业技术工作任务饱满，业绩突出。

B.中级九级岗位聘用条件

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满３年，能较好地完成相应的专业技术工作

任务。

（三）行政管理及专职辅导员（含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、

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、分团委书记等副处级及以下人员）纳入专业技

术岗位系列，满足归口管理部门制定的申报条件者，可以申报相应级

别专业技术岗位。

四、申报条件中所列业绩均为任现职以来新增业绩（含任现

职当年，不得重复使用，知识产权认定参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），

截至申报日上一年度 12 月 31 日。一篇论文中有多个第一作者或

通讯作者的，只计算第一序位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。一篇论文

仅限 1 人用于申报。

五、申报材料务必精炼、规范填写，所列业绩成果的名称、单位、

时间、等次、排序等基本要素齐全，未达到申报条件的业绩成果无需

填写；凡表格中填写的内容，均须附相关证明材料。

六、基础岗位新增聘用程序及日程安排

（一）11月 5 日—11 月 13 日

1.学院岗位聘用工作小组，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相关文件，在

满足学校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位申报基本条件的基础上，制定本单

位或本条块 2020 年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一级岗位



的具体申报条件和岗位聘用办法，报送以下材料，并经学校岗位聘用

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实施。

（二）11月 19 日—11 月 30 日

按程序开展 2020 年专业技术五级、六级、八级、九级、十一级

岗位新增聘用工作：

1.11 月 19 日—11 月 22 日：组织相关人员申报。申报材料，除

业绩成果证明材料外，均须报送电子文档。业绩成果证明材料一律采

用复印件，并由学院综合办公室审核盖章，逾期不予受理。联系电话：

85012818；E-mail：sly@ntu.edu.cn;QQ：37056340。

2. 11 月 23 日—11 月 24 日：公开展示申报人员提供的申报材

料，进行民意测评（不少于 15人），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对申报

人员作出客观、全面的评价。

3. 11 月 25 日—11 月 26 日：对民意测评结果赞成票超过三分

之二的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核，并对其现职以来思想政治表现、履行

岗位职责情况、教学和科研水平及师德师风等进行综合考核，研究本

单位或本条块各级岗位新增拟聘人选。

4. 11 月 27 日—11 月 30 日：将拟聘人选名单、申报表、申报

简表在网上公示（不少于 3 个工作日），无异议后填写《南通大学

2020 年专业技术五级及以下岗位新增拟聘人选汇总表》（附件 7）上

报学校，同时以书面形式报送本单位或本条块 2020 年专业技术岗基

础岗位新增聘用工作开展情况报告（附公示材料）。申报材料及评审

程序等相关资料，学院综合办公室留存备查。

mailto:geyun2007@ntu.edu.cn


七、2020 年各级专业技术岗位新增聘用计划数，完成基础

岗位新增聘用后专业技术岗位总量及各级岗位结构比例预计值

2020 年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
专业技术三级及以下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

学院专业

技术岗位

总人数

66
类别

专业技术人员

教师岗位 其他专业技术岗位

数量 61 5

专

业

技

术

岗

位

专

任

教

师

岗

位

岗位

层级
正高 副高级 中级 初级

数量 10 17 34 0

岗位

等级
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

现有

数量
1 9 3 4 10 9 6 19 0 0

比例

可设

置数
学校统一评审 3 5 9 9 8 17 0 0

其

他

专

业

技

术

岗

位

岗位

层级
副高级 中级 初级

现有

数量
3 2 0

岗位

等级
五级 六级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

数量 1 1 1 1 1 0 0 0

比例

可设

置数
1 1 1 1 1 0



附件：

1.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岗位聘用工作小组成员名

单（成员包含纪检委员）、联络人名单

2.2020 年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本科教学基本工

作量要求

3. 附表一： 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教师系列专业

技术五、六级岗位申报条件

4. 附表二： 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系列专业技术

八、九级岗位申报条件

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
2020 年 11 月



附件 1：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岗位聘用工作小组

成员名单（成员包含纪检委员）、联络人名单

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
2020 年专业技术岗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工作小组人员名单

组长：姚登兵、季凌燕

成员：邓自发、金 玲、刘 东、马以桐

张 健、王兆慧、葛 云

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
2020 年专业技术岗基础岗位新增聘用工作联络员名单

葛 云



附件 2：2020 年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本科教学

基本工作量要求

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
2020 年专业技术岗位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要求

专业技术岗位
本科教学基本工作量（学时）

备注

教学科研岗 科研岗

三级教授 120 30

四级教授 200 50

副教授 200

讲师 200



附件 3：

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专业技术五、六级岗位申报条件

备注：1.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开放课题视同横向课题。

序号 具体内容 备注

1
省“333高层次人才工程”人选，或省“青蓝工程”学术带头人入选者，或省“六

大人才高峰”培养对象入选者，或市“226高层次人才”人选
人才称号

2 主持省级及以上项目 1项，横向科研项目参照学校有关政策 科研项目

3 市厅级及以上教学团队、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 团队建设

4

省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虚拟仿真实验中心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等省部

级教学平台负责人，或省部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负责人，或省部级公共服

务平台负责人

教学平台、

公共服务平

台负责人

5 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点负责人，或通过国家级专业认证的专业负责人
专业建设负

责人

6
省部级及以上重点学科、优势学科方向负责人，或市厅级级及以上科研平台负责

人

学科、科研

平台负责人

7

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（特等奖前八、一等奖前五、二等奖前三），或获得市厅

级教学成果奖（特等奖前三、一等奖前二、二等奖第一），或获校级及以上各类

教学比赛一等奖（排名第一）；

教学成果奖

8

获得省部级科技三大奖（一等奖前十、二等奖前八、三等奖前五），或获得有提

名推荐国家资格的社会力量设立的省部级行业协会奖（一等奖前五、二等奖前三、

三等奖第一）或获得市厅级政府科技奖（一等奖前二、二等奖第一）

自然科研成

果奖

9 获得省部级专利奖（金奖前五、优秀奖前二） 专利奖

10

省优秀硕士论文、省优秀本科论文（三等奖及以上）指导教师（团队排名前二），

或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Ⅰ类丙层次及以上（三等奖前二）、Ⅱ类乙层次及以上（二

等奖排名第一）、省级二等奖及以上（一等奖前二）奖项指导教师，或省级大学

生创新创业项目 1项（排名第一）

指导学生

11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课题主持人，或省级虚拟仿真项目负责人 教学项目

12

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或核心期刊论文 4篇，其中 SCI收录论文至少 2
篇或二区期刊论文 1 篇（1篇 SCI可以抵充 2篇核心）；论文须第一作者或通讯

作者，学术专著（20万字以上、本人撰写 15万字以上）1部可折算论文 2篇（不

包括 SCI论文），发明专利授权或转让 3件（第一发明人）可折算论文 1篇（不

含三区）

论文、论著、

专利类

13

校级及以上视频公开课、资源共享在线开放课程、精品课程（含微课、慕课）主

持人，或校级及以上规划教材或精品教材主编（排名前二），或校级及以上规划

教材或精品教材主编（排名第一）

课程资源建

设



附件 4：

南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（海洋学院）
专业技术八、九级岗位申报条件

备注:1.国家实验室等项目视同横向课题。

序号 具体内容 备注

1 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教师荣誉

2 校级及以上教学团队、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 团队建设

3
获得市厅级教学成果奖（特等奖前五、一等奖前三、二等奖前二），或获得校级

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（特等奖前三、一等奖前二、二等奖第一）
教学成果奖

4
获得省部级科技三大奖（一等奖前十、二等奖前八、三等奖前五），或获得市厅

级政府科技奖（一等奖前三、二等奖前二，一等奖第一）

自然科研成

果奖

5

学校推荐到省教育厅优秀本科论文指导教师（排名第一，团队前二），或省部级

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奖项指导教师（特等奖前五、一等奖前三、二等奖前二），

或市厅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奖项指导教师（一等奖前二、二等奖第一），或省

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指导教师（排名前二）

指导学生

6
市厅级及以上项目主持人（含按《南通大学科研项目认定办法》认定的同级别项

目），或横向科研项目单项到账经费 5万元及以上 1项
科研项目

7 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课题主持人，或校级重大、重点教学研究课题主持人 教学项目

8

发表 SCI 或核心期刊论文 3 篇，其中 SCI 收录论文至少 1 篇；论文须第一作者或

通讯作者，学术专著（20 万字以上、本人撰写 15 万字以上）1 部可折算论文 2

篇，发明专利授权或转让 1 件（第一发明人）可折算论文 1 篇（不含 SCI）

论文、论著、

专利类

9
校级及以上视频公开课、资源共享在线开放课程、精品课程、虚拟仿真项目（含

微课、慕课）排名前 2，或校级及以上教材建设（排名前二）

课程资源建

设


